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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就轄下
街市作出整體承租安排。根據這項安排，房委會把單一份租約批予

一個承租商，再由承租商分租予個別檔戶，並負責整個街市的日常

管理工作。據房委會所述，這個做法令房委會得以借助私營機構的

專業人才及經驗，為居民提供更佳的購物選擇和服務環境。  
 
1.2 根據於 2002 年進行的全面檢討，整體承租街市在運作上及
財政上均比得上房委會直接管理的街市，有時甚至更佳。房委會

最近就現行的承租安排完成了新的檢討，並提出了多項改進措施，

以提升營運成效。據政府所述，房委會將於未來 5 年落成 12 個
新街市，而整體承租的模式將繼續沿用。然而，社會上有意見

認為，在整體承租安排下，個別攤檔的租金可能較高昂，而較高昂

租金或會導致街市的貨品選擇未能滿足居民的日常需要。  
 
1.3 房屋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6 月 5 日的會議上，討論
房委會轄下街市的出租事宜。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資料研究組

擬備本資料摘要，以 (a)闡述房委會的商業租賃政策、整體承租
安排的過去發展及最新情況，以及社會對此管理及營運模式的主要

關注事項；及 (b)參考台北市及新加坡管理和營運公眾街市的模式
及其最新發展。  
 
 
2. 房委會轄下街市  
 
 
2.1 房委會在轄下公共屋邨設置街市及商業單位作為附屬

設施，為邨內居民提供基本服務。根據一般原則，這些商業設施均

按商業原則經營。房委會的商業單位一般以公開招標方法出租。

除了商業租賃以外，房委會亦有提供可作福利租賃的單位，出租予

非政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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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至於由房委會直接管理的街市，其檔位主要透過公開招標

的方式租予個別檔戶，固定租期為 3 年。一般而言，續租時的租金
以市值租金為準，租金評估工作由房屋署內部的產業測量師進行，

考慮因素包括可供比較的租賃數據和有關物業的實況等。 1 房屋署
負責該等街市的日常管理工作。  
 
 
 
引進整體承租的概念  
 
2.3 房委會早於 1980 年代引入多項計劃，將管理屋邨設施的
工作外判予私營機構，以借助私營機構的管理專才提升管理水平，

同時控制房屋署職員數目的增長。當時外判的服務包括停車場、

商場及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的管理工作。 2 
 
2.4 房委會認為上述外判計劃成功。以停車場管理為例，透過

靈活調配員工、更廣泛採用電子器材及運用市場推廣的專業知識，

營運效益得以提升。 3 由於上述外判計劃的成效理想，房委會遂於
1988 年開展了一項試驗計劃，將一個位於馬鞍山的街市租予一個
承租商。據政府提供的資料，這項計劃成效理想，承租商投入大量

資源進行基本工程，大大改善了街市的管理。 4  汲取此次成功
經驗，房委會將該試驗計劃擴展至更多街市，透過外判予整體

承租商，冀能提供具效率的服務，同時藉此控制部門員工數目

增長。  
  
2.5 1994 年政府就 4 個整體承租街市進行研究，結果顯示，
來自整體承租街市的整體收入較以傳統模式營運的街市的預計收入

高出差不多 15%，這是由於承租商享有較大的靈活性，並以較具
經濟效益的方式管理街市。 5 自 1997 年起，房委會轄下所有新建
街市均採用這種整體承租安排。在 2000 年代初，在房委會轄下
130 個公眾街市中，有 24 個由整體承租商營運。 6 
  

                                            
1 請參閱 Housing Department (2001)及 GovHK (2009)。  
2 請參閱 Housing Department (1997)。  
3 請參閱 Chiu, R.L.H (2006)。  
4 請參閱 Housing Department (1997)及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2002)。  
5 請參閱 Government Secretariat Housing Branch (1997)及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1997)。  
6 至於那些仍由房委會直接管理的街市，大多位於高樓齡的公共屋邨內，規模較小，

市場潛力亦有限。  



3  

2.6 房委會於 2005 年分拆出售零售設施予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 (前稱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因而令房委會轄下的公眾
街市數目有所減少。現時房委會轄下的街市共有 22 個，其中 6 個
為整體承租街市，其餘 16 個則由房委會直接租予個別檔戶。
這 6 個整體承租街市為晴朗街市、洪福街市、葵涌街市、梨木樹
街市、水泉澳街市及天恩街市。政府指出，在未來 5 年內將有
12 個新街市落成，整體承租模式將繼續沿用。 7 
 
 
營運  
 
2.7 在 整 體 承 租 模 式 下 ， 房 委 會 把 單 一 份 租 約 批 予 一 個

承租商，由該承租商管理整個街市。承租商的責任包括： (a)  分租
個別檔位； (b)  訂定個別檔位的租金； (c)  負責整個街市的日常管理
工作；以及 (d)  定期進行宣傳推廣活動。整體承租商須確保物業會
以傳統街市形式經營，並設有一定比例的食品與雜項行業。一般

而言，房委會以 6 年固定租期的形式將街市租予整體承租商。  
 
2.8 在甄選整體承租商方面，有興趣的人士須申請登記加入

房委會的客戶名冊，並須符合有關街市管理的經驗和相關知識的

資格準則。房委會一般會在新公共屋邨街市落成前約 6 個月，就
競投街市發出邀請。在評審申請時，房委會會根據競投者過往管理

街市的表現以及所競出的租金分別作出評分，兩者所佔的比重

相等，因此並非純粹根據 "價高者得 "的原則進行甄選。 8 
 
2.9 至於個別街市檔位，整體承租商會根據商業原則自行與

檔戶磋商，從而釐定租金。在監管方面，房屋署前線人員會定期

視察街市。房屋署會每兩個月評估整體承租商的表現，並會安排

約見表現未達預期標準的整體承租商，以及向他們發出警告。若在

發出警告後他們的表現依然欠佳，房委會有權在租約到期前終止

他們的合約，以及在一段指定時間內不邀請他們競投其他的街市

承租合約。  
 
 
  

                                            
7 請參閱 GovHK (2017)。  
8 參考資料同上。  



4  

於 2002 年進行的全面檢討  
 
2.10 在 2002 年，房委會就整體承租安排進行了全面檢討。根據
檢討結果，房委會透過承租街市所得的淨收入，與直接營運的街市

所得的淨收入大致相若，有時甚至更高。換言之，從房委會的角度

而言，採用整體承租模式營運街市較有好處。  
 
2.11 檢討結果顯示，與房委會直接管理的街市相比，以整體

承租模式營運的街市在管理方面有較大靈活性，空置率亦較低 9。

舉例而言，如直接管理的街市有空置的檔位，房委會必須經過整個

招標及投標程序，方可將檔位租予檔戶。反之，整體承租商則可以

更靈活及快捷的方式物色合適租戶，令檔位可盡快重開，為居民

提供服務。 10 整體而言，根據該項檢討，在運作上及財政上，
整體承租街市的表現均比得上直接管理的街市，有時甚至更佳。 11 
 
2.12 儘管有上述可取之處，該項檢討亦發現，整體承租模式在

保障個別檔戶、維持服務水平、監管服務等方面，存在若干不足

之處。經檢討後，房委會針對這些不足之處提出多項措施，包括：  
 

(a) 規定有關街市必須以傳統街市形式經營並設有 "必需 "
行業，以及限制經營 "選擇性 "行業的面積；  

 
(b) 禁止向個別檔戶收取租金、冷氣費、差餉及管理費以外
的其他費用；把上調管理費限於每年一次，而增幅應與

訂明工資指數一致；  
 
(c) 規定整體承租商須每月向房委會匯報從個別檔戶收取的
費用的類別和金額；及  

 
(d) 優化表現評估制度，檔戶的意見為評估的一部分，佔
評分的 15%，以及訂明整體表現的最低平均分數，作為
考慮續訂新約的基礎。  

 
  

                                            
9 根據 Housing Department (2002)，當時直接管理的街市及整體承租街市的空置率分別為

11.3%及 6.4%。  
10 請參閱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2016)。  
11 請參閱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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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雖然房委會就有關不足之處採取了多項措施，但整體承租

管理模式仍衍生問題。據房委會所述，晴朗街市和洪福街市的

租約，分別因有關承租商拖欠租金及提早退租而在 2016 年終止；
水泉澳街市有檔戶投訴街市人流少，營運情況未如理想；而承租商

直接經營街市檔位的做法，亦被批評為壟斷個別行業。因此，

房委會最近檢討了有關的租賃安排，並推出了多項改善措施，

例如：  
 

(a) 禁止整體承租商在提早退租後，再次競投有關物業；  
 
(b) 限制整體承租商直接經營業務的規模，不得超過街市
檔位總室內樓面面積的 20%；  

 
(c) 要求整體承租商在簽訂新租約或續租時，撥出一筆最少
相當於每年向房委會所支付租金的 2% 的款項，以舉辦
宣傳推廣街市的活動；  

 
(d) 就整體承租商在始於新租賃街市時向個別檔戶收取的
管理費水平設定上限；及  

 
(e) 就表現評估訂明所須獲得的最低分數，作為考慮新租賃
的競投申請的基礎。  

 
 
2.14 據政府所述，近期採取的措施可令整體承租安排更有效

推行。儘管如此，部分人士曾就檔位租金表達關注。有聲稱一些

個別檔戶因檔位租金高昂而要售賣高價貨品，而無法負擔高昂租金

的檔戶則被迫遷離。亦有人聲稱，由於貨品價格高昂，街市又欠缺

吸引力，不少居民轉而光顧鄰近其他街市及其他地區的街市。 12 
 
2.15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在一定程度上管制個別檔位的租金。

然而，從政府的角度而言，由於租金由整體承租商與個別檔戶按

商業原則商定，因此房委會並無就租金或租金增幅設定任何上限。

政府亦表示，房委會不適宜介入／參與承租商與個別檔戶之間的

商討或協定。 13 
 

                                            
12 請 參 閱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2016) 及 《 團 體 抗 議 房 署 外 判 屋 邨 街 市 》，
《東方日報》 (2016)。  

13 請參閱 GovHK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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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有輿論認為，政府應終止整體承租安排，重新採用直接

管理模式。亦有人建議政府設立專責法定機構管理公眾街市，或

成立有檔戶代表在內的專責委員會，自行管理街市。 14 
 
 
3. 選定地方公眾街市的管理  
 
 
3.1 與香港的情況相若，台灣及新加坡皆設有售賣新鮮農產品

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公眾街市，但其運作及管理模式各有不同。在

台灣最大城市台北市，當地的地方當局主要負責將市場攤檔租予

個別攤商。至於這些市場的日常管理工作，則由個別攤檔承租人

組成的自治組織負責。在新加坡，大部分街市及小販中心 15 ("小
販中心 ")均由政府直接管理，但當地政府正試行另一管理模式，將
管理及分租工作外判予私人市場承辦。  
 
 
台北市的公有市場  
 
 
由地方政府直接出租攤檔  
 
3.2 在台北市，公有市場由產業發展局轄下的台北市市場處

負責管理。台北市市場處負責將市場攤檔租予個別承租人。空置

攤檔主要以公開招標方式招租，租約期最長為 3 年，可予續租。
除公開招標外，台北市市場處亦會將部分攤位配租予某些類別

人士。舉例而言，在新建或改建市場，受影響營商者或附近的臨時

攤販可獲優先配租，而身心障礙者亦可向台北市市場處申請配租

攤檔作營運。 16 
 
3.3 台北市市場處每月向攤商徵收租金，而租金水平按攤檔

大小及土地價值釐定。然而，據報道，由於當地經濟呆滯，台北市

的市場攤檔租金水平自 2000 年起凍結至今，一直未有調整，而
台北市政府最近表示，計劃於未來數年逐步調升租金。 17  

                                            
14 請參閱《外判街市商戶苦不堪言  要求房署自行管理》，《香港經濟日報》 (2016)。  
15 在新加坡，很多小販中心屬 "街市及小販中心 "，其內既有熟食攤檔，亦有售賣新鮮
農產品的攤檔。  

16 請參閱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台北巿公有零售巿場攤 (鋪 )位配標租原則》 (2013)及
台北市政府法務局：《台北市零售市場攤 (鋪 )位設置管理辦法》 (2016)。  

17 
請參閱《〈台北都會〉台北公有市場調租金  東門 4 年漲 4.3 倍》，《自由時報》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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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攤商承擔日常管理工作  
 
3.4 在台北市，每個公有市場的個別攤檔承租人須成立自治

組織，在台北市市場處的督導下負責市場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

維持市場的公眾安全及秩序，以及保持市場環境清潔衞生。 18 
公有市場的營運開支由個別攤商攤分。將日常管理工作交由攤商

負責，一般認為有助提升攤商的自律精神及加強他們對市場的

歸屬感。  
 
3.5 然而，亦有評論認為，這些自治組織不夠健全，欠缺有效

營運市場所需的技巧及專長。為此，台北市市場處近年為這些自治

組織提供培訓，以加強其管理能力。事實上，過去多年來，在

台北市以至台灣其他各地，公有市場對市民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為提高競爭力，台灣推出了多項公有市場宣傳運動及措施，而部分

由地方政府推行。  
 
 
政府最近為活化公有市場而採取的措施  
 
3.6 在台北市，當地政府積極採取多項措施，以期為公有市場

增添活力，例如 (a) 提升市場內的設施及改善環境衞生； (b) 推行
嘉許計劃，以表揚管理良好的公有市場； (c) 舉辦不同的市場節慶
活動以加強宣傳； (d) 容許自治組織就長期空置的攤位申請經營和
分租；及 (e) 為攤商提供培訓，以改善其銷售技巧。 19 這些措施
相信有助改善公有市場的形象；此外，台北市政府近年亦探討

公私營夥伴合作的模式，利用私營機構的管理經驗改善公有市場的

營運。最近完成改建的兩個市場，就是以 "建造營運移交 "模式
進行，但成效尚待觀察。  
 
  

                                            
18 請 參 閱 台 北 市 政 府 法 務 局 ：《 台 北 市 公 有 零 售 市 場 自 治 組 織 設 置 管 理 辦 法 》

(2010)。  
19 請參閱台北市議會：《台北市議會公報第 104 卷第 09 期：市場改建 (第一果菜／
成功 )進度及公私市場管理規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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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小販中心  
 
 
由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直接管理的小販中心  
 
3.7 在新加坡，小販中心為新加坡人提供價格相宜的食物及

貨品。這些小販中心一般由國家環境局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負責管理，該局為新加坡的法定委員會。國家環境局負責管理小販

中心的租約、牌照及公共衞生等事宜。小販中心內的攤檔分為資助

攤檔和非資助攤檔兩類。資助攤檔是租予在 1970 年代從街頭遷往
小販中心，或根據以往的紓困計劃 (hardship scheme)獲分配攤檔的
小販。資助攤檔的檔主繳付優惠租金，至於經營非資助攤檔的

檔主，其繳付的租金則按招標結果或專業估值釐定。國家環境局

每月會就空置攤檔進行招標。  
 
3.8 由國家環境局負責管理的小販中心有 107 個。 2011 年，
新加坡政府宣布，計劃興建新的小販中心，以增加提供價格相宜的

食物。為引進嶄新意念，在食物種類、品牌、運作及生產力等方面

作新嘗試，新加坡政府曾探討利用私人市場的專長以改善小販中心

的營運。小販中心屬社會基建設施，而維持租金穩定是主要考慮

因素之一。為此，新加坡政府按小販中心公眾諮詢小組 (Public 
Consultation Panel on Hawker Centres) 20 的建議，採用了非牟利營運
模式。新加坡政府於 2014 年首次試行這個非牟利管理模式，現時
按此安排營運的小販中心有 4 個 21。  
 
 
在新建小販中心採用非牟利管理模式  
 
3.9 在這個管理模式下，擁有經營飲食業及租務管理經驗的

社會企業或合作社，獲委任負責小販中心的日常營運及管理個別

攤檔的租約。這些社會企業或合作社可決定如何配租攤檔及釐定

攤檔的租金。然而，國家環境局在選任營運機構時，會考慮其配租

攤檔及釐定租金的方式。 22 舉例而言，根據國家環境局，該局
委任的其中一個營運機構提出預留部分攤檔，優先編配予特定

組群，例如弱勢社群、附近居民及曾接受相關小販培訓的人士。

獲國家環境局委任的另一個營運機構則以招標方式出租某小販中心

                                            
20 有關小組由 18 名來自不同社會企業及行業的代表組成，就新建小販中心的管理、
基礎建設及設計，擬訂全新構思。  

21 在這 4 個小販中心當中， 3 個為新建小販中心， 1 個為現有小販中心。  
22 有關資料由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以電郵回覆資料研究組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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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別攤檔，將評審的租金投標價所佔的比重訂為 40%，質素
(例如種類、食品售價及理念 )比重則為 60%。 23 
 
3.10 獲委任管理小販中心的營運機構可透過靈活的方式，作

嶄新嘗試和按每個小販中心的不同情況推行合適的方案。據新加坡

政府所述，部分營運機構推出不少饒具創意的新措施，以提升小販

中心的生產力，例如引進中央洗碗系統、共同採購大量食材，以及

撥出部分攤檔 24 小時營業。  
 
 
把新的營運模式延伸至現有的小販中心  
 
3.11 新加坡政府表示，相關小販中心的檔主及顧客，對於新的

營運模式的評價大致上正面。因此，新加坡政府最近決定，將這個

管理模式延伸至其他小販中心，包括 5 個現有中心。 24 為保障
現有檔主，新加坡政府宣布，就現有釐定租金的方式將維持不變，

換言之，資助攤檔檔主將繼續享有租金資助優惠，而非資助攤檔的

檔主則繼續支付由專業估價師釐定的現行市值租金。 25 至於這些
小販中心日後的空置攤檔將如何配租，新加坡政府則未有作具體

說明。  
 
 
4. 結語  
 
 
4.1 自 1997 年起，房委會在所有新建街市採用整體承租安排。
採取這項安排的目的，是令房委會得以借助私營機構的專業人才及

經驗，為居民提供更佳的購物選擇和服務環境。於 2002 年進行的
全面檢討結果顯示，房委會從該等承租街市所得的淨收入，與直接

營運的街市所得的淨收入大致相若，有時甚至更高。據政府所述，

房委會在未來 5 年將有 12 個新落成街市，而整體承租模式將繼續
沿用。  
  

                                            
23 請參閱 Foodfare (2015)及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2016)。  
24 據新加坡政府所述，該 5 個現有小販中心及另外兩個新建小販中心會由同一營運
機構經營。  

25 請參閱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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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過去多年來，房委會推出多項改進措施，以加強對個別

檔戶的保障、改善營運環境，以及加強監管整體承租商。儘管

如此，由於檔位租金由整體承租商與個別檔主自行磋商，有意見

認為在這安排下，個別攤檔可能要承受較高昂租金，而較高昂租金

或會導致街市的貨品選擇未能滿足居民的日常需要。  
 
4.3 在台北市，政府負責出租市場攤檔，而日常的管理工作則

由攤商成立自治組織肩負。然而，有意見認為這些自治組織的管理

能力不足。事實上，由於台北市公有市場的受歡迎程度大不如前，

當地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務求改善公有市場的形象，包括提升

市場的設施、加強推廣宣傳，以及表揚管理良好的市場。  
 
4.4 在新加坡，小販中心主要由國家環境局負責管理。這些

小販中心內的攤檔分為資助攤檔和非資助攤檔兩類。為推動創新

意念及提高靈活性，新加坡政府嘗試逐步把管理小販中心的工作

外判予私人市場負責，以非牟利模式營運。由於具社會意識的營運

機構非以盈利為目標，相信這些機構會致力保持租金低廉，從而令

小販中心的食物保持價格相宜。雖然個別攤檔的租約由營運機構

負責管理，但國家環境局在選任營運機構時，會考慮其配租攤檔及

釐定租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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